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部检察（第3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部检察（第3卷）>>

13位ISBN编号：9787510205361

10位ISBN编号：7510205360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黄常明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1-08出版)

作者：黄常明 编

页数：4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部检察（第3卷）>>

内容概要

　　《西部检察（第3卷）》围绕&ldquo;创新工作机制，强化诉讼监督&rdquo;的主题，收录了重庆市
检察官撰写的53篇论文。
论文的作者紧密结合重庆市检察工作实际，在广泛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既立足检察
实践又有一定理论创新的研究成果。
内容包括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研究，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工作机制研究，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工作
机制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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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研究论派驻检察监督机制的完善派驻监管场所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进
路——以重庆市检察分院派驻监管场所改革为例完善派驻检察制度的思考——基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的实证研究检察机关强化诉讼监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加强量刑建议说理拓展量刑监督渠道—
—以说理为主线构建量刑建议制度之探索量刑建议制度及相关工作机制的完善——对A区人民检察院
量刑建议试点工作的反思探索量刑建议实现量刑精密小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会议制度的实践与机制完善
——以重庆市A区人民检察院为样本审计视野下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的同步法律监督探究检察机
关执行羁押制度保障机制研究论非监禁刑执行监督体制的完善检察监督应对非法侦查和刑讯逼供的思
考建立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机制初探——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
为视角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检察视角论量刑监督主体的多元化——基于量刑建议的视角丰都县人民检察
院创新立案监督机制的主要经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工作机制研究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
——A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浅论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浅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微罪不诉的社区帮教机制创新研究论社区矫正制度之程序性保障——暨社区矫正“双向签名”工作机
制微罪不诉的社区帮教机制探析从微罪不诉谈检察机关社区帮教制度建构微罪不起诉人员社区帮教条
件化改革研究附条件不起诉之“条件”研究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论
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的必要性论附条件不起诉具体运作机制的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证研究——
以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经验为例检察机关开展矛盾化解工作机制研究检察机关直接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的再思考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现实考察及制度构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探析论刑
事和解的相关问题和制度完善基层检察院建立民事检察和解机制的可行性分析民事申诉案件和解制度
探析——以大足县人民检察院2005年以来民事申诉和解工作为调查对象涉检舆情处置机制研究检察机
关设立检务联络室促进检力下沉的若干思考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适用探讨——以某人民检察
院2008-2010年办理的非法持有枪支案为例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工作机制研究检察机关强化自身执法
监督促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检察机关案件质量管理机制研究检察机关案件质量管理机制改
革研究案件质量综合管理机制研究——以某院检察业务综合管理为例案件质量管理机制改革研究基层
检察机关案件质量综合管理机构职能初探——以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管理中心为视点加
强轻刑职务犯罪嫌疑人逮捕必要性审查之管见检察机关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机
制研究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制度改革实证分析司法实务研究构建综合性“两法衔接”电子监
督平台的实践与思考——以江北区人民检察院的探索为例审查批捕阶段的律师参与制度研究公诉人证
明责任保障机制研究“两个证据规定”与公诉策略——由一起案件引发的思考论“两个证据规定”中
的瑕疵证据转化规则——以公诉工作为视角逮捕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某检察机关年度审查逮捕案
件抽样数据为样本论鉴定意见在公诉环节的审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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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启动程序检察长列席审委会首先面临的是启动程序，由谁
来启动，是法院还是检察院？
按照两高《实施意见》第4条、第5条规定：凡第3条所列案件或者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法院应
当通过适当方式告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院决定列席的，法院应当将会议时间、议程通知检察院，并将
会议材料送列席检察长。
《实施办法》第1条和第2条规定了法院应当通知的三种情形和可以通知的两种情形。
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通知或邀请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由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于会议召
开前3日，将会议时间、会议地点、讨论案件或议题以书面形式函告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办公室；
但因特殊情况而临时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的，不受前述限制。
《实施办法》同时规定了在审委会会议召开前，将会议材料在送审委会委员的同时送检察长。
在A区实践中，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启动绝大多数为法院通知，极少数情况是由检察机关主动提出要
求列席。
启动程序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受到法院通知的制约。
列席审委会的知情权掌握在法院手中，法院何时召开审委会，讨论什么案件和议题只有法院知道，如
果法院不主动通知，检察院则很可能错过想要列席的会议。
虽然目前尚未出现法院应当通知检察长列席审委会而不予通知的情况，但理论上仍有这种可能；而对
于“可以”通知的情形，法院更可以不需要检察长列席为由不予通知。
由于《实施办法》未规定法院应当通知而未通知的法律后果，使得列席启动程序陷入尴尬。
第二，提前3天通知列席不能保证。
虽然法院召开审委会主要采取例会制，但是法院案件数量较多，临时召开审委会的情况很常见，所以
法院提前3天通知检察长列席的规定大多难以实现，运行中提前1天通知的情况很普遍。
第三，会议材料不能提前送达。
由于法院临时召开审委会、部分法院承办人和法院审委会办公室未及时送达以及出于保密等原因，部
分会议的会议材料未能于审委会召开前送达列席检察长。
上述第二和第三两点所带来的弊端在于检察长不能提前充分准备，熟悉案情和议题，临时听取汇报，
可能使列席流于形式，影响列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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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部检察(第3卷)》：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研究，论派驻检察监督机制的完善，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
工作机制研究，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A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检察机关开展矛盾化解
工作机制研究，检察机关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再思考，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工作机制研究，检
察机关强化自身执法监督促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司法实务研究，构建综合性“两法衔接
”电子监督平台的实践与思考——以江北区人民检察院的探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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